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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
各党总支：

2012年11月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胡锦涛同志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2013年3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在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会发表重要讲话，系统的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有梦，民族有梦，个体有梦，每个中国人也有自己的“中国梦”。为鼓励支持每个学生都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深入开展“我的中国梦”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教党[2013]2号）及《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思想政治工作处2013年工作要点》（豫教办〔2013〕33号），我校将开展“我的中国梦”系列主题教育活动。活动计划如下：
一、活动目的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党建工作，引导我校党员同志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全面了解科学发展观的新成就，坚定理想信念，争当时代先锋。

让所有学生党员理解中国梦，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为实现中国梦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让所有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培养自己的优秀品质和良好精神，争做敢为人先、热血报国、驰骋学海、引领时代，为梦想奋斗的时代青年。

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且进一步加深同学之间的了解与互动，增强整个学院的凝聚力。

二、活动主题

1.“点亮中国梦”——畅谈“我的中国梦”读书征文大赛

广泛发动学生阅读相关书籍，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坎坷追梦历程和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讲述自己亲历亲见的“中国梦”，用文章记录和表达爱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志，强化学生对自身责任和使命的认识，树立以实干兴邦精神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
2.“放飞中国梦”——“最美铁院”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

组织开展“美丽铁院”主题摄影及微电影创作大赛。通过学生的独特视角和全新创意，演绎和诠释身边的美，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对充满激情、充满艰辛、充满希望的“中国梦”进行形式多样的演绎，丰富“中国梦”的时代内涵，展现“中国梦”的强大凝聚力，提升学生群体的文化追求，发展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

三、活动对象

学校全体在校学生。
四、作品要求
（一）征文类
1.作品题目自拟、体裁不限、字数不限；必须为本人原创作品，不得抄袭、套改；
2.作品一律采用电子版，以附件形式发送。在作品尾页注明姓名、系（院）、专业、班级、联系方式；
3.每个系（院）提交3篇以上征文。

（二）摄影类
1.作品紧扣主题，拍摄风格不限，彩色、黑白照片均可；
2.单张照或组照，组照每组不超过4幅（需标明顺序号）；      3.参赛作品规格：电子文档使用JPG格式，500万像素以上；

4.提交作品请用附件详细说明作品标题、拍摄地点、作者姓名、单位、联系方式；
    5.参赛作品必须有一个健康向上的标题，标题与作品内容相符，审美独到，视角让人耳目一新；
6.每个系（院）提交3幅以上作品。

（三）微电影类

1.选择与“我的中国梦”有关的主题进行微电影拍摄制作；

2.片长10分钟以内，画面清晰分辨率不低于480P，具体内容不限；

3.参赛作品的对白或旁白，须设置中文字幕，非中文的部分须附上翻译，要求紧扣主题，内容健康向上，作品提交时需附上电子版剧本；
4.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或团队自行创作的原创作品，不抄袭，不翻录他人作品；
5.参赛作品著作权属主办单位所有，作品中出现之音乐、影像、素材等皆需为创作者本人原创或取得授权，如有违反者将由创作者自行负担相关法律责任；
6.各系（院）积极发动有特长的学生，踊跃参加。
五、供稿要求
1.截止时间：

征文和摄影作品截止到4月25日；
微电影作品截止到5月3日。
2.投稿方式：

征文和摄影稿件以系（院）为单位发送到tzyxcb@yahoo.cn,发送时注明系别；微电影作品以系为单位直接报送党委宣传部（幸福路校区办公楼313室）。
3.电话：66901209；联系人：王晓磊 李旸。
六、奖项设置
1.征文类：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若干。
2.摄影类：

一等奖3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若干。
3.微电影类：

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优秀奖若干。

评选结束后，获奖作品将在学校网站、校园展板、校报、期刊上进行展示，对特别优秀的作品学校将推荐上报河南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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